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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8 年 9 月 21 日，根据《省政府关于设立江苏南通通州湾经济开发区

等 26 家省级开发区的批复（苏政复[2018]82 号）》，江苏省东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升级为省级开发区。根据上报文件中省政府批准面积为 105 公顷，

主要包含 3 个区块，分别为区块一：东至迎奥南路、南至园区路、西至湖东

南路、北至 323 省道；区块二：东至卫星河、南至光明路、西至河西路、北

至吉祥路；区块三：东至卫星河、南至空地、西至康平路、北至光明路。对

照《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公告 2018 年第 4 号）》，核准面积为 99.22

公顷（从 105 公顷中扣除部分地块），主导产业为硅材料、农副产品精深加

工和建材。 

经过多年发展，东海高新区已成为投资环境良好，产业特色日趋明显，

产业功能日趋完善，在省内外享有声誉的重点开发园区。 

目前，开发区范围内已有一座集中生活污水处理厂，西湖污水处理厂已

建成污水处理规模为 4 万 m3/d。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918-2002）规定的一级 A 排放标准，处理后的尾水通过专用排海管

道排放。目前东海县西湖污水厂为主要处理东海县县城及园区生活污水。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污水

集中收集处理率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22〕42 号）中提出“强化工业

废水与生活污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加快推进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

新建冶金、电镀、化工印染、原料药制造（有工业废水处理资质且出水达到

国家标准的原料药制造企业除外）等工业企业排放含重金属、难降解废水、

高盐废水的，不得排入城市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设施。已接管城市污水集中收

集处理设施的工业企业组织全面排查评估，认定不能接入的限期退出，认定

可以接入的须经预处理达标后方可接入。接管企业应依法取得排污许可和排

水许可，出水应与污水处理厂联网实时监控。出现接管超标的，污水处理厂

应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应加快推进工业废水与生

活污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到 2024 年实现应分尽分。南京市、南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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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应逐步推进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到 2025 年实现应分尽分徐州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宿迁市重点

推进收集管网能力建设，到 2025 年省级以上工业园区等有条件的园区实现

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连云港市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

力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园区依托的西湖污水处理厂已满负荷运行，加快

扩建县城区污水处理能力，建议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全覆盖，结合区域污水处理要求加快东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1 万吨/天）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确保出水达到一级 A 标

准，提升区域污水综合处理能力，提高分类处理水平。”的要求，结合目前

高新区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工业企业的入驻，东海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的排水量日益增大，现状污水厂没有独立的工业污水处理厂处理，

与生活污水混合后进入现有西湖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尽快实施东海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对整个开发区乃至整个区域具有重大的经济、社

会和环境效益，是利国利民的建设项目。这对于改善环境质量、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江苏省东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2023-2035）》，近期保留并扩建范围中部的

西湖污水处理厂（4 万 m³/日），占地面积 5.63 公顷，负责整个范围及周边

片区的污水处理；远期结合东侧用地新增高新区污水处理厂 1 处（2 万 m³/

日），占地面积 2.93 公顷，单独负责片区内的生产污水处理工作。 

因此，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拟在东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以

南，神舟路以西，陇海铁路以北投资 19396.48 万元建设东海高新区日处理一

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 

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9 月编制的《东海高新

区日处理一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方案设计》，已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取得专

家评审意见，废水处理工艺由“粗格栅及提升泵房+细格栅曝气沉砂池+调节

池/事故池+水解池+AAO 生化池+二沉池+二次提升泵房+高密度沉淀池+V

型滤池+臭氧接触氧化池+接触消毒池”调整为“粗格栅提升泵房+细格栅曝

气沉砂池+初沉池+事故/调节池+生化池+二沉池+高效沉淀池+臭氧接触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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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V 型滤池+消毒接触池”，出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4440-2022）表 1 中 A 标准后接入东海县尾水排放通道 1 号泵站出水

管道，最终通过大浦闸下游大浦河排污通道排入临洪河入海，项目预计 2025

年 5 月投产。 

目前，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东海高新区日处理一万吨工业污水处理

厂项目已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通过东海县行政审批局备案，备案号为：东海

行审备〔2023〕226 号，项目代码为 2202-320722-89-01-427430。 

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

公众比较全面的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

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

的结论中，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加完善和合理，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

济效益。 

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对形

成良好的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证作用。公众参

与的结论体现在报告书中，环保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

考虑公众的意见，并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作为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通

过公众参与，可使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具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建设项目—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公

众参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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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2018

年 7 月 16 日； 

（2）《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办[2014]48 号），

环境保护部，2014 年 5 月 22 日； 

（3）《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5 号），2015 年

9 月 1 日； 

（4）《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意见》（苏环规

[2012]4 号），2012 年 10 月 22 日； 

（5）《江苏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苏环规[201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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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日期 

1、公开内容 

表 3-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东海高新区日处理一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我单位计划在连云港市东海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以南，牛桃公路以北，神舟路西侧，

卫星河东侧地块区域建设东海高新区日处理一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按照国家、地方环境保护

法律规定，向公众进行第一次信息发布，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东海高新区日处理一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 

建设单位：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连云港市东海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以南，牛桃公路以北，神舟路西侧，卫

星河东侧地块区域 

建设内容：本项目用地面积 27520 平方米(约 41 亩)，主要设备为回转式机械粗格栅、提升泵、

转鼓细格栅、罗茨鼓风机、桥式吸砂机、砂水分离器等，采用进水→粗格栅及提升

泵房→细格栅曝气沉砂池→调节池/事故池→水解池→AAO 生化池→二沉池→二次

提升泵房→高密度沉淀池→V 型池→身氧接触氧化池→接触消毒池出水计量设施→

出水等生产工艺，项目建成后可形成日处理一万吨工业污水的处理能力。 

项目投资：19396.48 万元 

二、建设单位概要 

建设单位：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王工 

联系方式：0518-87260858 

三、环评机构概要 

环评单位名称：江苏拓孚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路 26 号 

联系人：黄工 

联系方式：0518-83060097 

电子信箱：131588046@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内容 

项目本次公示→选址、规模的法规相符性分析评价→施工方案技术先进性评价→污染因素排查、

治污效果评估及排污量核算→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预测评价→污染防治措施对策及应急

预案制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公众参与（建设单位主体）→补充修改完善→上报技术评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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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修改完善→公示→上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五、公众参与意见的主要事项 

1、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向建设单位、评价单位

提出项目环保可行性意见及要求。 

2、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提出完善项目环保措施、

防止项目污染的意见和要求。 

3、在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初稿后，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将再次进行公告。 

4、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将认真听取公众意见，科学、公平、公正、合法地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公众可通过传真、电子邮件、信函方式等向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地方政府及其环保主管部门

提出。 

七、信息发布有效期限 

自本次发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公示发布单位：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26 日           

2、公开日期 

2023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7 日。 

3.2 公开方式 

本次公开采用网上公示，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7 日在东海县人

民 政 府 网 站 发 布 第 一 次 公 示 ， 公 示 网 址 ： 

http://www.jsdh.gov.cn/dhxgxq/zfwj/content/3b12df74-7415-466b-bf94-4e3fcf791f94.html，

公示网页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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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网上第一次公示 

3.3 公众意见情况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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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4.1 公示内容及日期 

1、公开内容 

表 4-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东海高新区日处理一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相关要求，现将本项目环评的

有关情况进行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东海高新区日处理一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 

建设单位：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连云港市东海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以南，牛桃公路以北，神舟路西侧，卫

星河东侧地块区域 

项目概况：本项目总投资 19396.48 万元，用地面积 27520 平方米(约 41 亩)，主要设备为回转式

机械粗格栅、提升泵、转鼓细格栅、罗茨鼓风机、桥式吸砂机、砂水分离器等，采用进水→粗格栅

及提升泵房→细格栅曝气沉砂池→调节池/事故池→AAO 生化池→二沉池→高密度沉淀池→V 型池

→身氧接触氧化池→接触消毒池出水计量设施→出水等生产工艺，项目建成后可形成日处理一万吨

工业污水的处理能力。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概述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地面及设备清洗废水、初期雨水等； 

本项目废气可分为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本项目产生的有组织废气主要是污水处理厂产生

的氨和硫化氢等。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是污水处理厂未收集的氨和硫化氢等。 

本项目噪声主要由机械振动和空气湍动引起，机械振动噪声主要由设备运行以及各类泵操作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空气动力噪声来源于鼓引风机气体排放。噪声设备主要是各类泵和风机等。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有：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污泥、除臭过程产生的废生物滤料、检测废液、

废包装材料、废机油、废布袋和员工生活垃圾。 

三、预防或者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1、废气 

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废气采用“生物滤池”处理后经 15m H1 达标排放。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是污水处理厂未收集的无组织废气。本项目通过加强生产期设备管理，

加强管道、阀门连结处的密封检修；同时设置卫生防护距离，以减少无组织排放废气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2、废水 

本项目建设规模为 10000t/d，处理后的尾水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后接入东海县尾水排放通道支线 2 号增压泵，最终通过大浦闸下游大

浦河排污通道排入临洪河入海。 

本项目自身产生的废水有员工生活污水、地面及设备清洗废水、初期雨水等，本项目自身产生

的所有废水经收集后与接管废水一起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系统。项目建成后，全厂 10000t/d 尾水接入



9 

 

东海县尾水排放通道支线 1 号增压泵，最终通过大浦闸下游大浦河排污通道排入临洪河入海。本项

目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地表水，不会对地表水造成影响，所采取的废水治理措施可行。 

3、噪声 

本项目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主要有：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同时采取隔声、消声、减震、

加强厂区绿化等降噪措施。采取上述措施后经预测，噪声可实现厂界达标，噪声控制措施可行。 

4、固废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检测废液、废包装材料、废机油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栅渣、沉砂

池排砂和污泥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废生物滤料由供应商回收利用，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理，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本项目符合国家及江苏省产业政策的要求，符合清洁生产要求，污染防治措施可行、能够达标

排放，因此，在建设方严格按照“三同时”的要求，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充分重视风险防

范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拟建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五、征求意见查阅方式 

公众可以从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如需要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或补充该建设项

目公众意见表的。 

建设单位：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王明超 

联系方式：18761326161 

环评单位名称：江苏拓孚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路 26 号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信箱：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一）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公众对项目评价区域内的环境质量现状的看法； 

2、公众对项目的了解情况； 

3、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看法； 

4、公众对建设项目建设所持态度； 

5、您对建设项目建设的态度以及对建设项目在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和意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请于公示之日起十日内，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24 日 

        

   

公参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内容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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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东海县高投水务有限公司东海高新区日处理一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

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

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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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

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2、公开日期 

2023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7 日。 

4.2 公开方式 

本次公开采用网上公示和报纸公示，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7

日 在 东 海 县 人 民 政 府 官 网 发 布 第 二 次 公 示 ， 公 示 网 址 ：

http://www.jsdh.gov.cn/dhxgxq/zfwj/content/0032457b-7bea-4c46-b668-6d764b

735893.html；于 2023 年 12 月 2 日、12 月 5 日在连云港市日报发布第二次

公示；公示网页见图 4-2、报纸公示见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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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网上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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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报纸第二次公示（2023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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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报纸第二次公示（202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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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众意见情况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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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 

在两次网络公示进行信息公示及报纸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包括电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公众意见，建设单位作出如下承诺： 

采纳接受公众的合理建议和要求，并承诺在建设过程和运营过程加强环

境管理工作，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按“达

标排放、总量控制”要求，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项目建设后的监测、

监督工作，做好污染控制的长效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确保项目建设不影响区域环境质量，保护周围居民

的身体健康。 


